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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星源材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子公司签署《“借转补”专项财政扶持资金协议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协议主要内容 

深圳市星源材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的控股子公司合肥

星源新能源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合肥星源”）与安徽庐江经济开发区管理

委员会、庐江县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庐江县财政局（以下合称为“政府”）签署

了《年产 50000 万平方米锂离子电池湿法隔膜及涂覆隔膜项目（一期）使用新

能源汽车产业集聚发展基地“借转补”专项财政扶持资金协议书》（以下简称

“《“借转补”专项财政扶持资金协议书》”），主要内容如下： 

（一）合肥星源在庐江县经济开发区内投资建设年产 50000 万平方米（分

期建设完成并达产后）锂离子电池隔膜及涂覆隔膜项目（一期）（以下简称“一

期项目”、“本项目”或“‘借转补’项目”），一期项目预计建设总规模为年产

10000 万平方米锂离子电池湿法隔膜及涂覆隔膜；政府将合肥星源申报建设的

上述一期项目转报纳入新能源汽车产业集聚发展基地重点项目库，为支持本项

目建设，政府同意从省财政下拨的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发展基地专项资金中，

预先以“借转补”投入方式对本项目建设给予资金支持，总额为 2260万元（以

下称“预拨资金”），在上述协议签订后政府将上述资金一次性向合肥星源全额

拨付到位。对于上述专项资金，合肥星源必须专户管理、专款专用，用于支出

本项目建设资金、购置固定资产等。 

（二）上述专项资金的使用期限为：自资金拨付之日至 2018年 9月 30日。

在此期间，合肥星源使用专项资金，政府暂不计收利息。期满后，根据协议约

定的绩效考核目标对本项目进行评审的情况分别进行处理： 

1、预拨资金转为补助资金 

如“借转补”项目经组织验收合格且绩效经考核后被评定为合格的，合肥

星源可以根据合肥市财政资金补助的有关政策要求和实施细则，向政府及相关

部门报送财政资金补助申请；政府根据相关评审结论，确定预拨资金 2260万元



转为财政补助资金的比例与数额，届时合肥星源可以根据有关批复文件，对转

为财政补贴的资金确认补贴收入并进行相应账务处理。预拨资金额小于补贴资

金额的，差额部分按照相关规定另行补足；预拨资金额大于补贴资金额的，超

额部分合肥星源应于补贴资金额确定之日起 3 日内归还政府，逾期将比照银行

贷款利率计付利息。 

 2、预拨资金归还 

（1）如“借转补”项目绩效经考核后被评定为不合格的，合肥星源应于评

定之日起 3 日内，将全部预拨资金一次性归还政府，并按照同期银行贷款利率

标准向政府支付实际使用资金期间的应付利息。 

（2）如“借转补”项目绩效经考核后被评定为部分不合格的，政府将根据

评审结论，确定预拨资金转为补助资金的比例与金额，对转为补助资金的部分，

按照“预拨资金转为补助资金”处理；对预拨资金余额部分，按照前款（1）中

的约定处理。 

二、对公司的影响 

上述专项资金将有利于公司推进本项目的建设，对公司的生产经营情况产

生积极的影响。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三、备查文件 

《“借转补”专项财政扶持资金协议书》  

 

   特此公告。 

              深圳市星源材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7 年 2月 28日 

 




